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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 年 1 2 月 1 8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3/424)通过] 

63/150. 通过执行《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和《残疾人
权利公约》为残疾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大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残疾人的各项决议，特别是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27 号

和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70 号决议， 

 确认《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1 
作为政策文书的重要作用和《残疾人

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2 
作为支持残疾人工作的文书的重要作用，并确认需要根据

《残疾人权利公约》
3 
的规定增订这些文书， 

 欣见《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4 
于 2008 年 5 月 3 日生效，其宗旨是促进、

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尊重他们固

有的尊严；并承认《公约》的通过是巩固联合国系统内与残疾问题有关的活动的

一个重要机会， 

 认识到全世界至少有 6.5 亿残疾人，其中 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

残疾人生活于贫困之中，在这方面确认亟须处理贫穷对残疾人的负面影响问题， 

 铭记建筑在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以及遵守适用的人权文

书基础上的和平与安全是充分保护残疾人、特别是在武装冲突和外国占领期间保

护残疾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1
 A/37/351/Add.1 和 Corr.1，附件，第八节，建议一㈣。 

2
 第 48/96 号决议，附件。 

3
 第 61/106 号决议，附件一。 

4
 同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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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必须为成功执行《世界行动纲领》和《公约》在各级调集资源，并确认

必须开展和促进国际合作以支持国家努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重申必须将残疾人的权利、福祉和观点纳入和融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

发展工作，否则就不能真正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尤其是千年发展目标，并

在这方面强调必须建设或加强影响残疾人的国家和区域立法、国内政策环境和发

展方案的效力， 

 1． 欢迎秘书长关于《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第五次五年期审查和评

估的报告
5 
和秘书长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现况的报告；

6
  

 2. 表示关注在将包括残疾人权利和福祉在内的残疾人观点纳入联合国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的主流方面，政策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差距； 

 3. 敦促各国使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战略和计划的拟订，特

别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战略和计划的拟订； 

 4. 鼓励各国酌情与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私营

部门等方面合作，在工作中遵循与残疾问题有关的联合国各项文书的目标，途径

包括： 

 (a) 审查旨在执行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

政策和方案，并确保其包含关于残疾人的各项问题和促进人人机会均等； 

 (b) 确保无障碍和提供合理便利，使残疾人能够实现其独立生活、充分参与

生活各个方面并成为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人的权利； 

 (c) 为残疾人提供适当资源和可以得到的服务和安全网，确保改善所有人的

福祉； 

 (d) 确保残疾人获得适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护，包括能够平等利用根除贫

穷和饥馑的方案，获得包容性优质教育，特别是免费义务初等教育和逐步实行免

费中等教育，享有同样范围、质量和标准的免费或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以

便确保残疾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不受基于残疾的歧视，并确保有机会

获得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 

 (e) 促进和加强国家能力，推动参与性、民主、需接受问责的进程和机制，

进一步促使残疾人有平等机会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生活； 

                                                           
5
 A/63/183。 

6
 A/63/264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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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鼓励各国在考虑到适当保护个人资料的情况下，收集和分析关于残疾人

状况的适当资料，包括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数据，目的是在进行

政策规划、分析和评价时顾及残疾人观点，并在这方面邀请各国利用秘书处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技术服务； 

 6. 重申联合国残疾问题自愿基金的作用，鼓励各国、政府间组织、有关非

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继续支持基金，加强其能力，以便支持推动全面实施《关

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1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2 
和《残疾人权利

公约》
3 
各项发展目标的推动性和创新性活动，包括社会发展委员会残疾问题特

别报告员的工作，并促进国际合作，包括建设国家能力，重点注意本决议确定的

行动优先事项； 

 7. 吁请各国考虑在为即将举行的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定期审查提

交的国家报告中，审查并评价发展工作对残疾人的权利、福祉和生计的影响； 

 8. 敦促各国特别注意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残疾人的需要，包括采取措

施，确保他们充分和切实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9. 又敦促各国依照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危难情况下，包括在发生武装冲突、人道主义紧急情

况和自然灾害时，保护残疾人并确保残疾人的安全； 

 10. 承认围绕残疾问题的思想和讨论的演进，以及必须使术语、定义和模式

与《公约》相一致，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增订《世界行动纲领》，同时保持《纲

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处理残疾人问题的主旨和目标； 

 11. 请秘书长更优先重视与残疾人有关的关切事项和议题，以及将其纳入联

合国系统的工作方案，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加强联合国及其发展方案和机构的

作用，将残疾议题纳入主流，促进残疾人的权利和福祉，考虑到残疾人的观点，

并将残疾人包括在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中，途径包括： 

 (a) 对社会发展、人权和不歧视领域的工作采取综合办法，在此基础上更加

广泛、更加优先地促进将残疾人观点纳入联合国秘书处以及联合国其他机关和机

构的政策、方案和项目，并在这方面确保 2010 年世界人口和住房普查方案顾及

残疾人观点； 

 (b) 在所有国家进一步加强行动，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尤其是向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特别关注处境脆弱的残疾人； 

 (c) 协助会员国制定全面和一致的政策、行动计划和项目，包括促进国际合

作和技术援助等工作的试点项目，以加强政府机构和包括残疾人组织在内的民间

社会实施残疾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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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鼓励各国在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时认识到必须开展和促进国际合作，

以支持各国实现《世界行动纲领》和《公约》的宗旨和目标的努力，并在这方面

开展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酌情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

特别是残疾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采取适当有效措施； 

 13. 请秘书长： 

 (a) 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根据《世界行动纲领》、《标准规则》

和《公约》的执行情况，说明在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残疾人的状况、汲取

的教训和实现的协同增效和互补作用，以便为会员国努力为残疾人实现国际商定

的发展目标提供一个框架； 

 (b) 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的两年期报告，说明《世界行动纲

领》的执行情况，在发展中提高残疾人地位的工作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以

及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 

 (c) 请《残疾人权利公约》机构间支助小组将残疾人的权利纳入联合国各项

发展活动，并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导则。 

 

2008 年 12 月 18 日 
第 70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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